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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4_96_E4_BA_8B_E6_c67_474291.htm 根据建筑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建筑工程施工前必须为施工人员办理团体人身意

外保险。而施工单位在投保团体险时一般不能确定被保险工

人的人数，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也只能根据工程的规模、施工

承包合同价格来确定保费费率。江苏省张家港市的天云市政

公司在办理保险的当天偏偏出了险，于是，引发了一起团体

人身意外保险合同纠纷案。 日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团体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被告中国太平洋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

）给付原告张家港保税区天云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云市政公司）团体短期意外伤害保险金理赔款10万元

、团体短期医疗保险金理赔款18534.44元，合计118534.44元。

2004年9月2日，天云市政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处为其在华东

木业公司工地施工的人员投保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短期

意外伤害保险（B）和附加的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短期医疗

保险（B），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元/人和2万元/人。就在当天

的下午18时10分，承包钢筋工劳务的谢某驾驶摩托车发生交

通事故，经送医院抢救，于2004年9月9日死亡，共花去医疗

费18534.44元。后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法院终审判决

，认定谢某与天云市政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天云市

政公司以工伤赔偿了谢某家属14.5万元。谢某家属同意天云市

政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权益人向人寿保险公司索赔。人寿保

险公司辩称：天云市政公司不是保险请求权人，无权提起索



赔；且谢某不是天云市政公司员工，不是被保险人；提出索

赔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不予赔付。 张家港法院经审理认

为，天云市政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所形成的两份《保险单》及《保险条款》对双方均有约束

力。人寿保险公司在出具《保险单》时虽明确被保险人“详

见被保险人清单”，但事实上其并未要求天云市政公司提供

上述人员清单，故造成被保险人的范围不明，其责任在人寿

保险公司。从两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来看，应推定被保险人为

在华东木业有限公司施工的所有与天云市政公司有事实劳动

关系的人员，谢某属于其中一员，应当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

人。根据保险法及两份《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享有

保险金请求权，谢某的继承人已将上述权利转让给了天云市

政公司，天云市政公司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由于确认谢某

与天云市政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即确认谢某为保险

合同的被保险人的时间最终为2006年4月，故天云市政公司目

前主张保险金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遂依法作出了上

述判决。 当事人说 原告投保单位： 事实劳动关系人员也应在

被保险人之列 被告保险公司： 原告投保人无权提起保险金请

求权之诉 原告天云市政公司诉称：原告于2004年9月2日在人

寿保险公司处为在华东木业公司施工的人员投保了建筑工程

施工人员团体短期意外伤害保险（B）和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

体短期医疗保险（B），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元/人和2万元/人

。保险期限均自2004年9月1日零时起至2005年1月30日24时止

。同日18时许，承包钢筋工劳务的谢某因发生机动车交通事

故而受伤，后于9月9日死亡。2006年4月24日，经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原告公司与谢某之间有事实劳动关



系，原告以谢某的死亡属工伤赔偿给付了谢某家属14.5万元。

事后，原告依据2004年的两份保险合同向人寿保险公司提起

索赔，遭到拒绝。为此起诉：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理赔原告损

失12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1.

天云市政公司不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受益人

的继承人，其作为投保人无权提起保险金请求权之诉；2.享

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受益人未在事故发生两年之内

向被告公司提出索赔，因已超过诉讼时效而消灭；3.保险合

同中被保险人应是原告单位管理的员工，谢某是在原告处承

揽业务的包工头，而不是原告管理的员工，不是保险合同的

被保险人。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律视点 建筑意

外伤害保险是法定险 陈 祥 建筑业是一个安全事故风险较高的

行业，建筑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各地的农民工，由于安全知

识相对比较匮乏，而建筑包工头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容易

忽视对工人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保障措施，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又对工人置之不理，使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因此，1998年3月1日施行的建筑法第四十八条明文规定，建

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期限涵盖工程项目开工之日到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日。提

前竣工的，保险责任自行终止。延长工期的，应当办理保险

顺延手续。保险费统一列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由施工企业

支付，施工企业不得向职工摊派。同时规定未办理建筑意外

伤害险的项目，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设立建筑职工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旨在保护建筑业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施工

人员在遭受意外伤害后能得到有效救治和经济补偿，分散建

筑施工企业事故风险，促进企业安全生产。 虽然建筑意外伤



害险是法定的强制性保险，但其仍属于商业保险，必须由施

工企业和保险公司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根据各类风险

因素商定建筑意外伤害保险费率，提倡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

。差别费率一般与工程规模、类型、工程项目风险程度和施

工现场环境等因素挂钩。浮动费率则与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业

绩、安全生产管理状况等因素挂钩。对重视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业绩好的企业可采用下浮费率；对安全生产业绩差、安

全管理不善的企业可采用上浮费率。通过浮动费率机制，激

励投保企业安全生产的积极性。 鉴于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工艺

流程中各工种调动频繁、用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投保实

行不记名和不计人数的方式，而享受建筑意外伤害保险的范

围包括在工程施工期间、在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内、在施工

现场或指定的生活区域内从事与建筑施工活动相关工作，能

够正常工作或劳动的作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从而确保整个参

与工程施工的人员均得到保险的保障。 结合本案，保险合同

中虽然约定被保险人详见清单，但这仅仅是一种格式，而在

其具体的条款中已经表明，被保险人为“凡满16周岁至65周

岁、能够正常工作或劳动的属投保单位管理的在工程项目施

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的员工”，是一群待确定的对象。事

实上由于工程施工的特殊性，天云市政公司需要根据工程的

施工进程安排和调整工作人员，不可能在工程开工之前提供

人员名单。因此，作为与天云市政公司有事实劳动关系的谢

某，属于天云市政公司管理的从事工程施工的人员，应当在

被保险人的范围之内，理应获得保险权益。 案例链接 团体人

身意外保险：投保人不是保险受益人 2006年7月21日，重庆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金龙电站因水电施工需要，与中国人



寿彭水支公司签订了30人的建筑工程团体人身意外保险合同

。合同约定保险期限为3个月，保险金限额为10万元。同日，

金龙电站向保险公司交纳了4520元的保险费，并出具了一份

《声明书》。《声明书》称：“我站办理的团体意外伤害险

，涉及理赔事宜，必须由我站负责人办理，团体受益人为金

龙电站。” 2006年8月13日，金龙电站工地发生意外事故，员

工罗仁斌在事故中死亡，死者的法定继承人与金龙电站在谁

是保险受益人这一点上发生争议，人寿保险彭水支公司以此

为由拒绝向死者的法定继承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为此，罗仁

斌之妻诉至法院，同时将金龙电站列为第三人，要求判令人

寿保险彭水支公司向其支付保险合同中约定的10万元保险金

。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人身意外伤害险并非责任险，彭水金

龙电站辩称为了减轻其单位发生意外事故的赔偿压力才投保

团体人身险，自己单位是理所当然的受益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理由为：人身意外伤害险指定受益人时必须经被保险人

同意，而第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因工地民工流动性大，民

工随时发生变动，谁可能发生意外伤害或死亡不可预测，第

三人不可能单独与死者罗仁斌订立合同指定受益人。由此可

知，第三人指定自己单位是保险受益人时没有征得死者罗仁

斌的同意，故第三人关于自己单位是团体险的受益人的《声

明书》是无效的。基于此，本案的保险受益人依法只能是被

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本案的原告，第三人在投保过

程中未如实反映指定保险受益人的情况，存有过错，遂作出

由被告人寿保险彭水支公司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0万元，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和第三人分担的判决。（秦 弓） 连线法官 现场

施工人员均在团保范围之内 本报记者 张光宇 本报通讯员 陈 



祥 就本案的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法官洪春。 洪春告诉

记者，这是一起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引发的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天云市政公司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

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所形成的两份《保险单》及《保险条款

》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的

范围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与原告有事实劳动关系的谢

某是否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洪春说，建筑行业是一个特

殊的行业，从业人员的门槛较低，而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在施工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工程的不同阶段安排不同岗位和不

同数量的工人从事现场施工工作。而根据建筑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工程施工前必须办理好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否则不会颁发施工许可证。因此，施工单位在投保团体险时

一般不能确定被保险工人的人数，而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一般

也只能根据工程的规模、施工承包合同价格来确定保费费率

。联系到本案，天云市政公司承接华东木业公司车间施工工

程后即对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险和团体医疗险进行了公开

招投标，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竞得该标。人寿保险公司在出

具《保险单》时虽明确被保险人“详见被保险人清单”，但

事实上其并未要求天云市政公司提供上述人员清单，从法律

的角度来看，造成被保险人的范围不明的责任在人寿保险公

司，而从两份保险合同的内容来看，事实上应推定被保险人

为在华东木业公司施工的所有与天云市政公司有事实劳动关

系的人员。这实际上是符合设立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

险的原意的。 本案还存在一个特殊情况，事故发生后，天云

市政公司立即通知保险公司出险，但由于天云市政公司对与

谢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争议存在异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经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天云市政公司与谢某虽未签

订劳动合同，但其向天云市政公司提供劳务并接受其管理、

安排和监督，并在天云市政公司承包的华东木业公司工地从

事钢筋工劳务，判决认定谢某与天云市政公司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法院的判决已经确认谢某属于天云市政公司管理的施

工人员，因此，谢某也应属于该保险的被保险人的范畴。 洪

春说，根据保险法及两份《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享

有保险金请求权，作为被保险人的谢某已经死亡，其继承人

继承权利后转让给了天云市政公司，该权利的转让不属于合

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天云市政公司的原告

主体资格适格，有权主张本案的保险金。而且由于被保险人

的主体资格最终确认的时间为2006年4月，因此，天云市政公

司主张保险金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人寿保险公司应当

按照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进行理赔。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 第四十八条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

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 第十条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

务关系的协议。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

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

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第二十二条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

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

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

险人。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

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

人。 第二十四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



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

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

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第七十九条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

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

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

规定不得转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